
扫
描
左
侧
二
维
码
关
注（理论学术编辑部微信平台）

2025年3月5日 星期三 法治论苑 B3
责任编辑 / 徐慧 编辑 / 朱非 E-mail:xuadaly@126.com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体系性完善
王灿发

 自 2015 年 1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改革试点方案》 以来， 经过近 10

年的发展， 我国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

度逐步得到发展， 并初步形成了制度体

系， 且取得了明显的实施成效。 案件办

理数量逐年增加， 年平均增长率达

150%， 截至 2024 年底， 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方面累计办案超过 5 万件， 涉及赔

偿金额超过 300 亿元。 今年 1 月， 生态

环境部会同 11 部门发布 《关于深入推

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若干具体

问题的意见》 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实施过程中一些具体问题提出具体规范

意见。

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建设的

发展历程

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 离不开

相关政策法律制度的制定与布局。

2015 年 11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改革试点方案》， 为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 明确了改革

的总体要求、 基本原则、 主要内容等。

2016 年 4 月， 国务院批准在吉林、 江

苏、 山东、 湖南、 重庆、 贵州、 云南 7

省市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

点， 探索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

有效模式和工作机制。 2017 年 12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 提

出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 在全国试行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标志着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从先行试点进入全

国试行阶段。 该方案明确了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制度建设总体要求和目标， 要求

到 2020 年， 力争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构

建责任明确、 途径畅通、 技术规范、 保

障有力、 赔偿到位、 修复有效的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 确立了依法推进、 鼓

励创新、 环境有价、 损害担责、 主动磋

商、 司法保障、 信息共享、 公众监督的

工作原则。 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适用

范围、 赔偿范围、 赔偿权利人、 赔偿义

务人、 赔偿磋商程序、 赔偿诉讼规则、

损害鉴定评估、 执行和监督、 赔偿资金

管理以及保障措施等作出了原则规定。

根据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

方案》 所确立的制度基本内容， 2020

年 9 月《关于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

度改革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 发布， 对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进行了进一步规范。

2020 年 3 月，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

金管理办法 （试行）》 印发， 明确界定

了赔偿资金、 赔偿义务人、 赔偿权利

人， 规范了资金的收支管理， 包括执收

主体、 收缴方式、 分配原则、 使用范

围、 预算编制、 支付规则， 并强化了绩

效管理与监督及其责任追究。

2020 年 12 月，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了《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

若干规定（试行）》， 明确了诉讼主体与

受理范围， 规范了管辖与审判组织， 规

定了立案与举证责任， 确立了证据认定

规则， 厘定了责任承担方式与范围， 提

出了不同诉讼的诉讼衔接方法。 2022

年 4 月，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

定》 发布， 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的各项制度和工作流程， 为

深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提供了有力

的规范保障。

今年 1 月， 生态环境部又会同 11

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改革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 对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实施过程中一些

具体问题提出具体规范意见， 使得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进一步规范化。

生态环境赔偿制度建设存

在的问题分析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虽然已经初

步形成规范体系， 并取得相当明显的实

施成效， 完成了阶段性的目标和任务。

但从该制度的长期实施和完善的角度来

看， 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需要加以解

决。

一是信息不透明， 生态环境损害线

索收集难。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不仅仅是

对当下发生的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 而

是要对所有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

损害、 符合追责条件的行为， 依法追究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符合这些条件

的违法行为如何筛选成为一个困难的问

题。 首先， 筛选的时间起点从何时算起

尚无明确的具体规定。 是从 1979 年

《环境保护法（试行）》 实施时， 还是从

1989 年 《环境保护法》 实施时， 抑或

从 2014 年 《环境保护法》 实施时算起，

也有主张从 2015 年 11 月， 《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 发布算起

的， 给地方生态环境损害线索筛选带来

了困惑。 其次， 对于生态环境违法行

为， 现在没有统一的信息平台和数据

库， 生态环境保护部门、 林草部门、 自

然资源部门、 农业部门、 水利部门掌握

着不同领域违法行为的情况， 但部门之

间没有信息通报的义务， 也没有统一的

数据库可供查询， 给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索赔机构的线索筛查带来极大困难。 最

后， 有些地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地方

保护、 部门保护主义， 不愿揭开本地、

本部门过去的疮疤， 害怕被追究责任，

不愿提供违法行为的线索。

二是技术门槛高， 损害鉴定评估

难。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需要较高的专业

知识， 虽然我国已经有 300 多个环境司

法鉴定机构， 但建立时间尚短， 技术积

累不够， 对同一场地、 同样的违法行

为， 不同的鉴定评估机构做出的结论大

相径庭， 因此受到很多质疑。 另外， 由

于没有统一规范的鉴定评估收费标准，

鉴定费较高， 使得许多索赔机构对提交

环境司法鉴定评估望而却步。

三是程序复杂， 磋商程序与其他法

律程序衔接不畅。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

度把磋商作为必经程序， 磋商不成才能

向人民法院起诉。 由于磋商缺乏强制

性， 赔偿义务人会千方百计地拖延和躲

避磋商程序的启动。 在磋商过程中会出

现三种偏向： 一是处于强势地位的行政

部门往往在有了鉴定评估报告后， 就强

令赔偿义务人同意索赔权利人提出的条

件和数额， 不容争辩， 从而失去了磋商

意义； 二是为了完成任务， 尽快结案，

向赔偿义务人过多让步， 只象征性地做

出赔偿； 三是参与磋商的机构人员害怕

追责， 磋商过程中不敢有任何让步， 使

得磋商久拖不决。 除了磋商外， 对生态

环境损害， 人民检察院、 社会组织也可

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司法解释虽然对

行政机关提起的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和社

会组织、 检察机关对同一行为提起的公

益诉讼案件的审理和裁判做出了程序性

安排， 但却未对磋商和诉讼程序如何衔

接做出规定。

四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的管理和

使用缺乏公开透明和使用效率。 对于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金， 虽然 2020 年 3 月

发布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

法 （试行）》， 比较详细地规定了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的主体、 资金用途

和监督机制。 但在具体执行中， 缴入国

库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是否用于生态

环境的治理和修复则缺乏透明度， 而申

请使用这笔资金用于环境修复和治理的

程序繁琐， 管理部门缺乏申请使用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 其结果是， 有些资金或

被挪用， 或是躺在账上睡大觉， 不能发

挥其应有的作用。

另外， 违法行为严重到什么程度才

能启动赔偿磋商、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减

少赔偿额、 能否让社会组织参与赔偿磋

商的监督等， 都缺乏相应的规范。

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仍有健

全完善的空间

对于上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建

设方面存在的问题， 最近生态环境部等

12 个部门和机构发布的 《关于深入推

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若干具体

问题的意见》 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回

应， 但仍有健全完善的空间。

一是健全法律法规。 虽然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制度已有一些法律规范依据，

但在立法层面， 我国尚无一部专门的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法或者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条例， 有关制度规定还是散见于相关

法律和政策中， 未能构成完整严密的制

度体系。 要统筹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 在立法层面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

立法， 制定专门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

法律、 法规和规章， 明确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的范围、 标准、 程序等， 提高制度

的可操作性和权威性。

二是健全技术体系。 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需要科学的评估和鉴定技术支持。

未来应进一步加强技术研发和推广， 完

善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方法和标准， 同时

要加强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单位能力

建设， 培训和认定合格的鉴定评估技术

人员， 提高评估的科学性、 准确性和可

靠性。

三是加强监督管理。 确保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制度的有效实施， 需要加强对

赔偿过程的监督管理。 包括对索赔权利

人有关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监督，

促使其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索赔职

责， 做到应索尽索； 同时要加强对赔偿

义务人履行赔偿责任的监督， 防止出现

逃避赔偿责任的情况； 还要加强对生态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的监督， 防止其

在生态环境损害有无和损害大小方面弄

虚作假， 损害国家利益和当事人合法权

益。

四是鼓励公众参与。 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涉及公众利益， 公众参与是推动制

度改革的重要力量。 统筹推进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 应加强环境信息公开， 提高

公众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认识和

理解， 鼓励公众参与监督和决策， 同时

应鼓励环保社会组织参与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的磋商和公益诉讼， 鼓励相关专业

机构参与支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五是强化部门协作。 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涉及多个部门， 需要加强部门间的

协作配合。 统筹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 应进一步完善部门协调机制， 明确

各部门职责， 形成工作合力， 共同推进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 同时， 要

建立统一的生态环境违法数据库和共享

平台， 让各有关部门、 各不同层级的索

赔机构都能查询生态环境违法信息。

六是促进生态修复。 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生态环境的修复

和保护。 统筹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应加强对生态修复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推动赔偿义务人采取有效的生态修复措

施， 恢复受损的生态环境功能， 能够原

地修复的应尽量原地修复， 只有在原地

无法修复时才能采取异地替代性修复或

者金钱赔偿。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 博

导， 中国政法大学检察公益诉讼研究基

地主任）

□ 今年 1 月， 生态环境部会同 11 部门发布 《关于深入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改革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 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实施过程中一

些具体问题提出具体规范意见， 进一步规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虽然已经初步形成规范体系， 但从该制度的长期实

施和完善的角度来看， 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例如： 生态环境损害

线索收集难、 损害鉴定评估难、 磋商程序与其他法律程序衔接不畅等。

□ 虽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已有一些法律规范依据， 但我国尚无一部专门

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法或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条例， 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

立法， 制定专门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法律、 法规和规章， 明确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的范围、 标准、 程序等， 提高制度可操作性和权威性。


